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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按一定标准赔偿劳动者。

2008 年前

2008 年开始

需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劳动者
终止合同

用人单位
终止合同

无需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需按一定标准赔偿劳动者

每满一年按一个月工资的标准
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
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
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依以上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劳动者
终止合同

用人单位
终止合同

制图：熊晓丽

■链接

女工程师“被转岗”
成保洁员

江苏省金坛市的尹某自 1994
年起便在当地某光电公司担任品质
工程师，从事质检工作，一做就是
近 20 年。2011 年起，公司与尹某
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
岗位为普工，工作性质不变。2013
年 8 月，尹某将孩子带到车间，公
司认为其严重违反单位工作制度，
对其作出处罚决定，并要求其暂时
停工放假。2013 年 12 月，公司决
定让尹某做保洁员。尹某据理力争，
但公司态度强硬。2014 年1月16日，
尹某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律师表示，2011 年 1
月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
未约定工资标准，单位对尹某多次
调整岗位，均未征求当事人意见。
尹某在工作中一直尽职尽责，2013
年孩子生病在家无人照料，带到单
位是无奈之举，也是第一次，情有
可原。公司所谓的规章制度未经全
体职工或者工会讨论协商，并未公
示，由此作出的处罚决定牵强附会，
是公司变相解雇尹某的方式之一。
根据《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条文规
定，公司对尹某调动工作岗位的行
为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公益
律师请求认定变更劳动合同无效，
同时要求公司支付无理克扣尹某工
资 3000 元。

（据新华网）

网站女总编因怀孕
“被辞职”

2012 年，在太平洋女性网担
任总编辑的董小姐怀孕了。为不影
响工作，董小姐当即将此事告知了
其主管李某某。5 天后，李某某找
董小姐谈话，以其怀孕不能胜任工
作为由要求她主动辞职。对此，董
小姐予以拒绝。

但就在董小姐与李某某谈完
话的当天下午，她便发现自己用于
办公的电脑打不开了。此后，公司
又对董小姐实施了销门卡、注销内
部邮箱帐号、停止公司内网使用权
限等措施。没多久，董小姐获悉
公司经理层已宣布自己“离职”。她
随即致电公司首席运营官张某某，
对方回答她 ：“你已正式向我提过
辞职，我现在同意你辞职。”

对此，董小姐大为气愤。原来，
董小姐进入公司满一年时，因业绩
非常突出，于是向公司提出涨薪，
张某某一直没表态。此后，董小姐
曾向张某某提辞职。之后，公司高
层一直找她谈话挽留。于是，董小
姐便发短信给上司同意留任。可没
想到，得知她怀孕后，公司却蓄意
把两件事混淆来规避辞退并驱赶
孕妇的法律责任。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继承认为，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
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
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
同，太平洋女性网的做法是违法的。
同时，公司以之前提出辞职为由解
除合同，如果董小姐有证据证明她
同意留职，那么她之前提出的辞职
就失效，公司宣布她离职，属于公
司单方面解除合同。   

（据《信息时报》）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用人单位想要辞退员工，不直接说明，却不断找员工的茬，或是降薪，或是给他们的工作设限……想尽办
法，只为让员工“主动辞职”。

而让这些用人单位煞费苦心的原因，是自 2008 年开始，我国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用人单
位终止劳动合同，需要按一定的标准补偿劳动者。但在此之前，用人单位是无需为此支付补偿金的。对于这样
的转变，不少单位得了“适应困难症”，便想着法子玩起了“变相辞退”。

在长沙市开福区的天健芙蓉盛世小区里，当了 6 年保安的张康（化名）如今就遭遇了这份尴尬。

■现象

保安：公司新政，实为“变相辞退”
今年 48 岁的张康已经在长沙市开福区天健芙蓉盛世小区当

了 6 年保安。1 月 7 日，他照常上班，心里却没了往日的踏实。
因为这些天，“维权”已经成了张康和小区其他十多名年长的保
安的主要目标。

“小区的物业公司从去年开始实行体制改革，一个多月前，
公司通过外包的方式从深圳引进了一家安保公司，招来一批年轻
保安。现在，这些新进的保安基本上已经全部接替了我们的岗位。”
工作多年，岗位突然被人接替，张康本就一肚子火，但物业公司
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新措施”就更让他气愤了。

张康表示，自去年 12 月 20 日起，小区物业公司便规定“要
提前一小时上班，延迟一小时下班”。尽管新老员工都要执行这
项规定，但张康却认为这是物业公司在挤兑老员工。

“我工作 6 年来，物业公司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规定。”如今，
张康不光要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多工作两个小时，做的事还比
以前更多了：“除了站岗，我们还被安排去疏通管道或者清理垃圾，
这些原本都不是我们干的活。”

除了加班，公司的另一项新规也让张康等人不满。从事保安
工作已有 3 年的陈有明（化名）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小区
老一批的保安共有 19 人，其中年纪大的已近六旬。值班室没有
烤火炉，也没有凳子，都得自己买，但至少往年冬天，公司都会
发放防寒服，“但到了今年，公司却要求我们自费购买公司订制
的防寒服，不得穿自己的棉衣，一旦发现，就要扣钱”。

物业公司在小区有保安的前提下还引进新保安，如今又紧锣
密鼓地实施一系列让老员工不满的“新规定”，这让张康等人有
了不好的预感：“莫非公司是想辞退我们，加上我们这一批人都
还在劳动合同期内，他们不愿意为此支付违约补偿金，所以才想
通过这些措施变相逼我们主动离职？”

有了这种质疑，陈有明等人便想去找物业公司的领导“讨
个说法”。但就在反映情况后没几天，他们就在公司的全体员工
大会上被公开批评，“还说我们是地痞流氓，叫我们做得了就做，
做不了就滚。”陈有明说。

物业：新人、新政并非针对老员工
对张康、陈有明等人的质疑，小区的物业公司却并不认同。
1 月 8 日，小区物业公司一名刘姓负责人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之所以要招新保安，是因为小区业主对小区的安保工作
不满意，“去年 6 月开始，公司就组织保安进行培训，但培训效
果始终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才在去年 12 月引进新的安保公司”。

这名负责人也否认目前公司实施的新规定是为了“逼老一
批保安主动离职”。“我们的新规定是面向所有人的，并非针对
老员工。而且公司在去年 12 月初开会时就已经公开说了，我
们保留的岗位将交给培训合格的人员来做，我们也没有跟任何
一名老员工说过‘你不行，你必须走’类似的话。”而之所以
规定“提前上班、推迟下班”，这名负责人表示，这主要是为
了让保安对小区的消防措施进行更细致的检查，“这些都是保
安的份内事”。

“还有，我们今年确实没有给每名保安都配备防寒服，但公
司根据实际情况已经给每个保安岗位配备了防寒服。”该负责人
说，目前小区共有 13 个保安岗位，公司配备了 15 件大衣，保安
们在站岗时可以穿公司的大衣，下班再穿回自己的衣服。“至于
不穿订购的防寒服就会被扣钱的说法，我觉得即便存在，也是某
个主管的个人行为，物业公司并未这样规定。”

对于这样的解释，张康等人并不接受：“防寒服按岗位配备，
意味着我们只有在站岗时才能穿公司的防寒服，但我们还要负责
小区巡逻，物业公司说为了正规化管理，巡逻时也必须穿统一的
防寒服。这不还是在逼我们必须出钱买一套吗？”

就在记者采访完的第二天，张康致电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称，
物业公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已于 1 月 9 日对老一批的保安给予
了一定的经济补偿，“等我们的劳动合同到期后，物业公司再按
正规解约流程对我们进行辞退”。

公司“找茬”，只为免付赔偿金
高成亮 （长沙市开福区劳动保障局监察大队队长） 

自 2008 年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以来，一些私营公司并不能很
快适应其中的改变，导致变相辞退员工的现象频繁发生。

所谓“变相辞退”，一般是指利用各方压力或使用各种办法故意
刁难，迫使员工主动辞职，以此避免支付违约补偿金，节省公司支出。
比如，如果公司想辞退某位仍在合同期的员工，便将这名员工调至较
差的岗位，或是直接降低其薪资福利，甚至安排该员工去做“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长此以往，员工迫于压力便不得不主动提出辞职。

而本文中的张康等保安，他们被强迫购买防寒服、公司提出“能
做就做，不能做就滚”等，这在实际上已经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也是一种直接的变相辞退方式。

对“变相辞退”说不
周瑛 （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如果在合同期内，员工无故被公司调岗或被要求遵守不合理规定，
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员工可以拒绝并提出合理要求。因为企业要求员
工“要么接受新岗位、遵守新规定，要么走人”的行为，本身就不符
合规定。

如果公司以员工不服从规定为由要将其辞退，员工可以与公司进
行协商，协商失败后再委托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之后凭
相关证据到劳动部门的仲裁委员会直接申请劳动仲裁。

“举证难”成维权短板
陈曙光（湖南裕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般来说，如果员工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且在没有任何过错的
情况下遭到公司解雇，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员工可以申请双倍赔
偿。但我们也看到，诉诸法律所要耗费的时间与金钱对不少人来说都
是不小的负担。

另外，如果想要走法律途径维权，就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而类
似于天健芙蓉盛世小区的保安们，由于他们对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取证
等了解不多，这也给他们通过法律维权造成很大困难。其实，“举证难”
一直也是不少劳动纠纷案当事人难以维权成功的重要原因。

■声音
张康等老员工与物业公司之间关于“变相辞退”的纠纷，其实源

自于 2008 年 1 月起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需要按一定的标准补偿劳动者。而一些
公司为了避免支付这一赔偿金，便给员工的工作设置各种障碍，以此
让员工“主动离职”。

遭公司用新政“变相辞退”该怎么办
开福区劳动保障局：公司故意刁难迫使员工主动辞职的行为系违法


